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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8099《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的第4部分。GB/T38099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小型IT设备和通信产品;
———第2部分:含制冷剂的电器;
———第3部分:服务器;
———第4部分:医疗服务设备。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与系统的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9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金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西南科

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雨浓、骆明非、张贺然、陈勇强、叶金地、黄新宇、韦洪莲、陶源、吴轶、于可利、

侯贵光、叶长青、邓毅、李鑫、韩帅帅、薛鹏、陈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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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与智能化升级,医疗服务设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换代,由此产生的

废弃医疗设备数量持续增长。这类废弃物资源价值与潜在风险并存:其内部常含有贵金属、高精度元器

件等可回收资源,但同时也可能携带病原体、化学试剂等有害物质,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环境污染,危
及公众健康。此外,设备中存储的大量敏感患者信息,对数据安全销毁提出了要求。

GB/T38099《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旨在系统指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拟由4个部分

构成。
———第1部分:小型IT设备和通信产品。目的在于对其在拆解处理、记录保存及产物处置等环节

进行规范。
———第2部分:含制冷剂的电器。目的在于对其在拆解处理、制冷剂处理、记录保存及产物处置等

环节进行规范。
———第3部分:服务器。目的在于对其在拆解处理、数据清除、数据销毁、记录保存及产物处置等环

节进行规范。
———第4部分:医疗服务设备。目的在于对其在拆解处理、回收与贮存、记录保存及产物处置等环

节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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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

第4部分:医疗服务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医疗服务设备处理的一般要求、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回收与贮

存、处理要求和污染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且依赖电能才能正常工作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仪

器,以及其他类似的医疗服务设备的处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含放射性源的医疗服务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29769 废弃电子电气产品回收利用 术语

GB/T44157 废电路板处理处置要求

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976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处理企业 recycler
从事医疗服务设备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法人,需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质并拥

有相应的处理设施和场地。
[来源:GB/T29769—2013,3.4,有修改]

3.2 
处理 treatment
对医疗服务设备进行消毒、除污、拆解和回收利用等活动。
[来源:GB/T29769—2013,3.3,有修改]

4 一般要求

4.1 医疗服务设备处理应遵循无害化、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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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事医疗服务设备处理业务的企业应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质。

4.3 宜开展医疗服务设备及其零(部)件再使用,减少资源浪费,且符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

4.4 不应将医疗服务设备直接填埋或者露天焚烧,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使用的工艺、设备。

4.5 医疗服务设备及其拆解产物不应露天堆放,不应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5 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

5.1 文件记录

医疗服务设备处理企业应以文件的形式记录处理信息,应建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文件记录应

包括:
———医疗服务设备的接收信息(包括时间、来源、重量和数量等)、供货信息(包括供货单位名称、地

址和联系方式等)和运输者信息(包括运输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
———医疗服务设备及其拆解产物贮存的时间、地点、重量和数量;
———医疗服务设备及其拆解产物厂内处理的时间、地点、重量和数量;
———医疗服务设备(包括最终处置物)出厂处理或处置时间、类别、重量或数量、去向;
———拆解产物接收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自行处理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的处理记录;
———危险废物转移记录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的其他记录;
———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

5.2 保存要求

企业处理信息记录对应的基础记录、原始台账、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危险废物接收单位资质证明

等其他相关记录和文件应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并以适当的方式妥善保存。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及其他

记录的保存期限均不少于5年。

6 回收与贮存

6.1 处理企业回收的医疗服务设备应经过清洁、消毒或灭菌。

6.2 医疗服务设备应分类贮存。

6.3 用于贮存医疗服务设备及其拆解产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场地满足:
———贮存场地周边应具有围墙或者设置围栏,以利于监控货物和人员的进出;
———贮存场地应具有防渗的硬化地面;
———贮存场地应具有可防止废液等液体积存、泄漏的防渗措施和液体收集系统;
———位于室外的贮存场地应安装防雨棚;
———医疗服务设备贮存场地应设置标识,标明贮存物的类别、名称、规格、注意事项等。

6.4 危险废物贮存场地应符合GB18597的相关规定。

7 处理和处置要求

7.1 预处理

7.1.1 拆解前,应清除医疗服务设备中存储的医疗数据。

7.1.2 应遵照医疗服务设备的制造商的说明书要求进行预处理,必要时应联系制造商获得指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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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

7.2 拆解

7.2.1 应首先将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零(部)件及材料进行拆解、分离,包括但不限于含有对人、动植物

和环境等产生危害的物质或元素,例如废电路板、荧光灯管、油墨、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以及国家规定的其

他危险废物,医疗服务设备主要拆解产物见附录A。

7.2.2 使用手工、机械等工艺将医疗服务设备进行分解,除使用自动破碎分选设备外,手工拆解以手

动、气动、电动工具将可直接拆解的零(部)件、线缆等全部拆除。拆解产物应分类收集,有关拆解产物管

理及处置见附录A。

7.3 再使用

拆解下来的零(部)件符合再使用条件的宜优先再使用;无法再使用的,应委托具有相应处理能力的

企业处理。

7.4 拆解产物处理和处置

7.4.1 拆解产生各类危险废物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企业处理。其

中,废电路板处理应符合GB/T44157的要求。

7.4.2 拆解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8 污染控制要求

8.1 医疗服务设备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16297的控制要求。

8.2 医疗服务设备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符合GB8978的控制要求。

8.3 厂界噪声排放应符合GB12348的控制要求。

8.4 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放污染物的,应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8.5 医疗服务设备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GB18597和 HJ2025的要求进行收集、贮存、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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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医疗服务设备主要拆解产物清单

  表A.1给出了医疗服务设备主要拆解产物管理及处置要求。
未列出的拆解产物可参考本附录。

表A.1 医疗服务设备主要拆解产物清单

序号 名称 主要来源 危险特性 管理及处置要求

1 钢铁、铜、铝等金属

钢铁:医疗服务设备的外

壳、支架、底座等;

铜:医疗服务设备电路系

统、电线电缆等;

铝:医 疗 服 务 设 备 散 热

片、外壳等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2
废 电 路 板、集 成 电

路、芯片等

各类大型医疗设备控制

单元与显示系统的核心

部件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49管理

分类集中贮存于危险废物仓库;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3 屏玻璃

4 锥玻璃

5 管颈管(电子枪)玻璃

6 CRT荧光粉

B超机、监护仪等有显示

功能的医疗服务设备使

用CRT显示器的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49管理

分类集中贮存于危险废物仓库;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49管理

分类集中贮存于危险废物仓库;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49管理

分类集中贮存于危险废物仓库;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7 液晶面板

8 含汞部件(光源)

B超机、监护仪等有显示

功能的医疗服务设备使

用非CRT显示器的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29管理

分类 集 中 贮 存 于 危 险 废 物 仓

库,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单位

处理

9 塑料
医疗服务设备外壳、塑料

管材、容器等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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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医疗服务设备主要拆解产物清单 (续)

序号 名称 主要来源 危险特性 管理及处置要求

10 橡胶

医疗服务设备的密封垫

圈、橡胶管道、脚踏板、把
手等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11 玻璃
医疗服务设备的玻璃器

皿等
不属于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贮存,综合利用或处置

12 电池
便携式医疗服务设备的

锂电池或铅蓄电池

锂电 池 可 能 具 有 爆

炸风险;

铅蓄 电 池 属 于 危 险

废物,按 HW31管理

锂电池存放前宜放电处理,远离

明火和热源;

铅蓄电池分类集中贮存于危险

废物仓库,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

的单位处理

13 润滑油/矿物油

a) 大型医疗服务设备

的液压系统、高速旋

转的电机轴承等;

b) 医 用 冰 箱 等 制 冷

设备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08管理

专用容器回收储存,交由持有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具有相应

经营范围的单位处理

14 油墨
医疗影像设备、检验报告

打印机等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12管理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15

制冷剂(消耗臭氧层

物质 的 制 冷 剂 和 不

消耗 臭 氧 层 物 质 的

制冷剂)

医用 冰 箱、医 疗 影 像 设

备等

a)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的制冷剂:不
属 于 危 险 废

物,但消耗臭氧

层物 质 有 环 境

风险;

b) 不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制冷剂:

易燃易爆

a)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剂:

使用专用容器密封贮存,应
提供或委托给依据《消耗臭

氧层物 质 管 理 条 例》(2023
年修订)经所在地省级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单位进

行回收、再生利用,或委托具

有 销 毁 技 术 条 件 的 单 位

销毁;

b) 不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

剂,注意贮存环境通风应在

具有强排风的环境 下 稀 释

排空

16

残留 废 液(稀 释 剂、

有 机 溶 剂、清 洗 液

等)

生化分析仪、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血液分析仪等

需要使用试剂的医疗服

务设备

属 于 危 险 废 物,按

HW06和HW49管理

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具 有 相 应 经 营 范 围 的 单 位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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